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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面前，正确看待民意
□徐 丽

（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）

摘 要：民意作为关乎道德、关乎法，且关乎刑事政策的重要因素，迫切需要以矛盾辩证的方法正视其利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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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在遵循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下，为了达到更好的社会效益，

还必须考虑到道德、民意、舆论等诸多因素。现实中，道德 、舆论、民

意等案外因素，对审判产生着重要影响。本文拟探讨审判面前如何

正确看待民意的问题。

一、民意关乎道德、关乎法

民意蕴含原始的道德判断。道德存乎于民意之中，并通过影响

审判的社会效益而发生作用。人们心中的道德决定了民众对某一事

件或现象的评判，这种评判是原始的、朴素的，无关乎法律制度，无关

乎权威，仅出于纯粹的内心的是非黑白的衡量，根植于长期的观念、

朴素的是非观。在各国的刑法规范中,都存在"自然犯"的理论学说和

立法安排。由于自然犯是"违反社会伦理而被认为犯罪者"[1]即使文

化传统、宗教习俗、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异,但在中外历史上和现实条

件下,各国对大多数自然犯的规定还是较为一致的,这也反映出,对自

然犯的判断依据与人类原始的道德判断是相契合的。审判面前，正

确看待民意，关乎法的社会效益。一纸判决，倘不被遵守，不被民众

认可，则只能是一张印着国徽的薄纸。纵然承载着国法的凝重与司

法的权威，但不被民众认可，逆民意而动，则只能成空。审判是一个

发挥法的权威解决纠纷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平与正义得以彰显，法律

的效益得以实现的过程。法律效益不仅包括法律的经济效益,还包括

法律的政治效益、社会效益、伦理效益,是各种效益的统一。[2]其中，

社会效益是指法律通过其实行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和社会功能及

其程度。[3]审判考虑民意，适当考虑民众的感情，值得提倡。

二、客观看待民意之利弊

民意存在盲目性，不稳定，易波动，易被表象所迷惑，往往经不起

理性的推敲。特别是作为民情、民意集中和直观体现的所谓"民愤"，
更是往往夹杂着激烈的情绪反应、歇斯底里的报复冲动甚至被禁止

的犯罪的欲望，而具有相当的非理性。[4] (42)由于民意本身所具有

的缺点，必然放大其产生的不利影响。由于民意往往基于原始而朴

素的是非观、道德观，往往没有足够的理性思想支撑，且易于被表层

的东西所迷惑，对于充斥于公共领域的信息，往往难辨真伪，甚至主

张会左右摇摆。正如古斯塔夫 o 勒庞所言,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

策划,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,但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

影响。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,向着每个方向飞舞,然后又落在

地上。[5]苏立也认为,作为民意源泉的"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

化,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,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

律做出回应"[6]

然而民意之利也不容忽视。民意能间接促进刑事政策的调整。

当然，民意直接通过作用于立法环节显得更加直接。但可以直接影

响立法政策的代表们，缺乏对相关刑事政策中待斟酌部分的亲历性，

也缺乏将其予以修改的急迫性。而审判环节，作为直接连接民众的

一端，恰是考察一项刑事政策实施情况乃至民众反应的好渠道。从

审判的环节出发，体察与制度政策有过亲密接触甚至有着切肤之痛

的民众，其呼声的真实度应远胜于旁观附和者。民意与刑事政策都

是动态的发展着的，并且相互制约、相互促进。刑事政策对于民意的

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一项法律政策或理念的贯彻与落实的过程，也是

该政策或理念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。合乎情理的刑事政策"能使潜

在的犯罪者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，加强潜在犯罪者对刑罚使用的合

法性和正当性的认识，强化潜在犯罪者对法秩序的认同感和社会约

束性，抑制其犯罪行为倾向的外露和转化，从而达到一般威慑、警戒

和预防的效果。"[4](41 "在抑制犯罪进程中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,
可以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,从而强化公众的法规范意识,从而进一

步强化刑事法律对行为的引导功能。"[7] 当民意的诉求与审判的旨

意相一致时,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便获得了一种公众认同,而"公众认同

感总体上对认定犯罪提供支援"，则由此所做出的判决必然是群众拍

手称快，则其实施阻力必然不大，审判背后的法律的理念也必然深入

人心。[8]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肯定民意对审判有着重要影响的同时，不应夸

大其作用。正如梁根林先生所言，"刑事政策对民情、民意的尊重和

考量，绝不能导致对体现普遍意志和国家理性的法律的否定，也不能

替代职业法官客观、中立的事实认定和理性、科学的法律推理，以及

以此为基础的独立、公正的司法裁判。"[4](42)故审判考虑民意，并非

依据民意，而仅仅是一种参考。倘若夸大民意的积极作用，依据民意

判案，那就变成了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，成了公判大会，人人凌驾于

法律之上，那无疑是回到"人治"的历史倒退，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

践踏。审判中应考虑民意，但不应该过分依赖民意。不可否认的是，

在现实中民众心中的正义与法治所体现出的正义往往存在差异，但"
事实上,对刑法的公众认同以及官方法律与普通百姓正义感之间的差

距,不会因为某个具体案件死刑的适用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,真
正能持久地达到良好效果须依靠整体的刑事法律制度的运作常态。"
[9]故解决正义感差距问题，并非要曲法以从众愿，而是在罪刑法定主

义的前提下，考虑群众的感受。法官也是一个社会人,他做出的裁判

不但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,而且是一个社会价值判断,不可能也不应

该独立于外部环境。因此,民意并非法官不能触碰的红线,而是可以

用来帮助法官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参考。[10]法国近代著名政治思

想家托克维尔对民意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予以了高度评

价,他指出:"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,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民

情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。" [11] 既然民意对于法律

如此重要，那么不仅应当在法律的创设过程中考虑民意，在其实施过

程中亦不应忽略。与其将民意视作洪水猛兽，唯恐避之而不及，不如

直面民意，充分认识其利弊，客观地对待，引导并利用其为社会主义

法治事业做贡献。总之，要以矛盾的方法研究民意，既要肯定其积极

的方面，也要充分注意到其盲目性的弱点，要以谨慎的态度，扬长避

短，使其在审判制度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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